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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管制下耕地保护空间外溢及区域财政转移 

——基于四川省的实证 

马爱慧 唐鹏
1
 

(四川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土地行政与房地产管理系，四川 成都 610065) 

【摘 要】：规划管制致使区域间保护耕地资源多寡存在差异,部分地区经济发展受到约束,带来相关利益群体机

会及利益损失。基于耕地保护承载力角度,确定区域保护耕地资源空间外溢面积,利用机会成本核算单位面积保护耕

地损失,在构建暴损程度系数基础上,核算区域间规划管制下耕地保护空间外溢量及区域间财政转移额度,为建立区

域之间经济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提供理论依据。结果表明:(1)四川省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赤字城市有成都、攀枝

花和雅安,赤字量最大的是成都市,赤字量达到650.71kha;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盈余的城市有14个,其中盈余量最

大的城市是资阳,为 219.98kha;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平衡城市是内江。(2)运用机会成本法,测算出单位面积耕地

保护机会损失为每公顷25.30万元。(3)通过暴损程度及经济调节系数的修正,计算出区域之间的空间外溢补偿额度,

为减少财政压力,按照盈余区补偿量总和作为空间外溢赤字区的支付总额,最终成都支付额度为 416775.25 万元,攀

枝花市支付额度为 125.10 万元,雅安市支付额度为 83.40 万元,财政转移支付结果具有一定的现实操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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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 90年代以来,我国一直实行众多规划管制手段强化对耕地资源保护,但耕地保护形势依然严峻[1,2],原因在于国家对行

政手段依赖,忽视了经济激励手段[3]。土地用途管制及分区规划下,区域间保护耕地资源数量多寡存在差异,经济发达区域,保护较

多耕地资源会造成当地经济发展的压力与束缚,经济落后区域保护较多耕地资源对其他区域来讲可能是“奉献”或者“牺

牲”
[4]
。对于经济发达区域和落后区域的牺牲者来讲,丧失了经济发展机会,存在发展受限与约束,再加上工农产品巨大的剪刀差,

势必造成经济收益的巨大差异,相应利益群体会陷入“暴利-暴损”困境 [5]。党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

略”,“建立市场化、多元化生态补偿机制”。上海浦东、成都、浙江、广州实施了耕地保护基金的实践,对耕地资源保护起到

积极作用,但区域之间的规划管制造成的影响没有考虑,如何协调区域经济福利非均衡不仅是政府亟待解决、社会公众关注的问

题,也是学术界尚未解决的重要课题。目前,我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耕地保护空间外溢进行研究,研究内容涉及耕地保护外部性理

论探讨[6]、耕地保护经济补偿标准以及区域间补偿和财政转移支付[3,7]等;研究方法包括生态足迹法[7]、选择实验法[8]、粮食安全

法[9,10]、社会保障法[11]等。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研究视角侧重于耕地资源本身产生的生态效益和社会效益,而对于规划管制导致

的耕地资源发展受限所产生外部性研究较少,同时在研究中缺乏对不同区位不同经济发展水平下受限程度的考量。 

本文从规划管制的视角,遵循规划管制造成不同区域受限程度具有差异性观点来进行区域间空间外溢财政转移核算,为建立

区域间耕地保护责任与经济发展协调补偿机制提供理论依据和借鉴意义。四川省是中国的农业大省,自然资源丰富,是长江上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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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生态屏障和水源涵养地。近年来,四川省经济发展势头强劲,但建设占用耕地的压力较大,同时区域发展非均衡,如何在经

济发展过程中合理保护耕地资源,促进区域协同发展显得更加重要。 

1 研究区概况 

四川省位于中国西南腹地,地处长江上游。辖区面积 48.6 万 km2,下辖 18个地级市和 3个自治州,地形地貌较为复杂,兼具高

原、平原、山地、丘陵等多种地形,土地资源地域差异明显。2017 年末,全省耕地面积为 6725.94kha,年末常住人口为 8302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 4085.41万人,占总人口 49.21%,非农业人口 4216.59 万人,占总人口 50.79%。当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 36980.22 亿

元,约占西部 GDP 总量的 21.94%,在西部具有举足轻重的经济地位。本文选取 18 个地级市进行研究,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甘孜

藏族自治州和凉山彝族自治州3个自治州不在本次研究范围之内,主要原因是上述3个自治州的总面积虽然占到全省的60%,但其

耕地资源仅占全省耕地面积的 11%左右,且所处区域自然环境恶劣,地势高寒陡峭,自然灾害频发地区,长期位列全国深度贫困地

区。考虑到上述 3个自治州耕地资源赤字主要是由于资源禀赋和区位地理条件决定的,故未纳入本次研究范围。 

2 研究方法与数据处理 

2.1 规划管制下耕地保护空间外溢理论分析 

规划管制使区域间保护耕地资源面积多寡存在差异,保护面积较多区域仅能保持农业农用,而保护责任较少区域可以进行较

多的开发建设。众所周知,建设用地获得经济收益远远高于耕地获得经济收益,因此,规划的强制分工,保护责任较少区域地方政

府获得巨额土地增值收益,并成为地方财政收入重要来源,而保护较多区域耕地收益较低,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大打折扣,陷入强

制分工陷阱
[10]
和产生“资源诅咒”

[8]
现象。保护责任较多区域的耕地资源外部效益外溢于其他区域,被全社会共享。因此,耕地保

护责任较少区域应该给予耕地保护责任较多区域经济补偿,以获得较公平的发展机会。 

补偿量的多少源于区域之间外溢量多少,而区域外溢量如何衡量?事实上,任何区域都需要绿色景观和生物多样性保持,需要

解决本区域人员的生活和生产活动,这当然就需要一定的耕地资源满足本区域生活生产活动,扣除本区域需求量就是区域之间外

溢部分。 

但事实一个区域是否具有发展的动力,是否规划管制会带来福利的暴溢或者暴损应视情况而定,有些地方,发展动力不足,城

市化过程缓慢,国家的规划管制对此影响不大,但就目前中国经济发展速度而言,各地方的发展诉求都很强烈,对土地的需要量也

很大,但各地发展程度会有差异,因此,暴损或者暴溢的核量时要考虑影响程度。 

2.2 规划管制下耕地地保护外溢核算 

(1)确定各个区域的空间外溢盈余或者赤字。 

选取指标有人均粮食需求量、人口、区域耕地粮食单产、耕地数量,其公式为: 

 

式中:LEC是区域耕地盈余或者赤字量;Area为区域的耕地供给量;CP为人均粮食需求量;P代表该地区的常住人口;F代表粮食

单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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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确定各区域补偿量 

按照盈余与赤字关系,给予经济补偿虽然符合一定道理,但就目前所处情况来讲,补偿要具有更现实意义,上述计算结果作为

核算的区域之间空间外溢的理论基础,考虑到各地发展程度和水平不一,为了保证各区域现实空间外溢与当地经济发展水平一致,

从而能真正形成盈余区域与受偿区域双向激励作用,本文用暴损程度对此修正。 

计算公式为: 

 

式中:BCL 为经济补偿量;R为暴损程度系数;BZ 为耕地保护的单位补偿标准,Ki为经济调节系数。 

 

(3)规划管制暴损程度 

由于资源禀赋、区位条件的差异,某些区域经济发展动力不足,规划管制导致的区域的损失机会较小,即国家给予其发展机会,

其发展潜力也是有限的,针对这些区域,规制引起的暴损是不存在的,仅仅看作保护责任和义务的奉献。如何评判一个地方经济发

展动力和对建设用地需求量?建设用地与经济发展之间是共生体
[12]
,城镇化推进经济发展和对建设用地需求

[13]
,建设用地需要量

大,对耕地的觊觎可能性就大;按照曲福田等[14]和许恒周等[15]研究表明经济发展与耕地流失之间存在倒 U曲线关系。因此,衡量区

域经济发展动力与潜力指标可以用城市化率、区域 GDP、耕地被占用面积来表征。 

 

式中:R是规划管制损失程度系数;cs为城市化率;gdp代表区域经济发展水平;gd 为区域耕地被占用面积。 

根据公式 4可知,规划管制损失程度主要有三因素决定,研究利用指标加总法进行确定。 

 

式中:xi为系统的指标标准值;Wi为各指标对应权重。 

Wi运用变异系数法直接由指标数据计算得到各指标权重。公式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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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i为第 i项指标变异系数;σi为第 i项指标标准差;xi为第 i项指标平均数。 

则指标权重为: 

 

式中:i为指标个数;n取值 1-3。 

(4)单位面积耕地保护损失量核算 

规划管制下保护耕地损失包括地方政府和农民耕地保护损失两部分。农地保持农用,地方政府更多的承担着提供公共服务的

责任,耕地农业用途所得收益全归农民所有,有些地方地方政府还要给予农民粮食补贴和经济补贴,获经济利益为零或负数。若流

转为建设用地,则地方政府可以获得可观的土地出让收益和建设后的企业税收等,同时获得的财政收入可以用来提供公共服务、

完善基础设施建设等。采用公式(8)计算地方政府的损失。 

 

式中:ZF 为地方政府损失的机会成本;Pri代表商业、工业、居住用地的基准地价;αi为流转为商业用地、居住用地和工业用

地的概率;x1为耕地占用税;x2为土地使用权出让契税;x3为征地拆迁补偿费;x4为上交的新增建设用地有偿费;x5为土地整理支出。 

每亩耕地保护损失机会成本价值转换成每年损失的收益,公式为: 

 

式中:V为土地总价值;A为土地的年收益;Y为土地的还原率或者报酬率;n为土地收益年限。 

以农民为主导的耕地流转用途保守考虑为工业用地类型。 

 

式中:NM 为农民保护耕地损失额度;Pr为工业用地基准地价;Co为开发成本;Y 为还原率或者报酬率;n 为农地收益年限;b1代表

耕地保持农用每年产生的收益;b2 农户获得补贴。现有土地承包关系保持稳定并长久不变,承包期为无限年期,N 为∞。根据目前

的耕作方式和技术水平,耕地净收益每年可能会由于自然灾害、人工投入多少有所变化,但无限年期长的时间不会差异太大,所以

按照净收益保持不变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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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数据来源与处理 

区域耕地保护盈余或赤字量测算数据主要来源于2018 年《四川省统计年鉴》,其中 2017年巴中耕地面积数据与以往年份的

差异较大,因此,用全省耕地面积与其他市(州)耕地面积之差来代替现有数据。粮食单产用各市州粮食产量与粮食作物播种面积

的比值计算而得。人均粮食消费量的标准采用人们生活水平达到小康水平时人均消费量作为核算依据,根据《国家粮食安全中长

期规划纲要(2008-2020 年)》,2020 年人均粮食消费量为 395kg;世界粮农组织以400kg为临界点,若低于此则存在粮食安全问题;

结合周小平[16]和贺一梅等[17]研究,本文选取 400kg 作为人均粮食消费量标准进行盈亏核算。耕地被占面积采用各市耕地占用税总

额除以该市单位面积耕地占用税收取税额,税额标准来自 2008年开始执行的《四川省耕地占用税实施办法》。 

3 实证分析 

3.1 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量计算 

结合 2018 年统计年鉴数据,在人均粮食消费量为 400kg时,由公式 1核算四川省 18个地级市的耕地需求量,需求量和保有量

的差值即为耕地资源保护的空间外溢量数额。 

表 1四川省各市 2017 年耕地保护赤字量或者盈余量(单位:kha) 

区域 耕地供给量 耕地需求量 赤字量/盈余量 赤字率/盈余率(%) 

成都市 417.00 1067.71 -650.71 -156.05 

自贡市 216.66 193.54 23.12 10.67 

攀枝花市 75.00 87.79 -12.80 -17.06 

泸州市 410.54 298.51 112.02 27.29 

德阳市 248.56 226.37 22.19 8.93 

绵阳市 444.32 337.02 107.30 24.15 

广元市 352.81 211.85 140.95 39.95 

遂宁市 270.27 246.02 24.25 8.97 

内江市 274.00 272.36 1.64 0.60 

乐山市 272.28 234.86 37.42 13.74 

南充市 534.15 470.37 63.78 11.94 

眉山市 241.41 188.13 53.28 22.07 

宜宾市 487.93 303.41 184.52 37.82 

广安市 307.78 207.53 100.25 32.57 

达州市 550.85 400.96 149.88 2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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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安市 100.86 119.24 -18.39 -18.23 

巴中市 327.41 237.74 89.67 27.39 

资阳市 428.49 208.51 219.98 51.34 

 

从各个城市情况来看,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盈余或者赤字状况有较大差别(表 1),存在耕地资源保护空间赤字量的城市有3

个,分别是成都、攀枝花、雅安;赤字量最大的是成都市,达到 650.71kha;内江市盈余率为 0.6%,盈余量较小,可作为耕地承载平

衡区;耕地资源保护空间盈余的城市有 14个,其中盈余量最大的城市是资阳,为 219.98kha,其次为宜宾。 

3.2 规划管制暴损程度 

运用 2017年统计数据依据公式6、7得到耕地被占面积权重为0.50,GDP 的权重为0.36,城镇化权重为 0.14。利用公式 5计

算各市规划管制损失程度得分如表 2: 

表 2四川省 2017 年各市规划管制损失程度得分表 

区域 损失程度得分 区域 损失程度得分 区域 损失程度得分 

成都市 0.78 广元市 0.14 宜宾市 0.57 

自贡市 0.23 遂宁市 0.16 广安市 0.35 

攀枝花市 0.14 内江市 0.18 达州市 0.25 

泸州市 0.47 乐山市 0.26 雅安市 0.10 

德阳市 0.15 南充市 0.60 巴中市 0.14 

绵阳市 0.26 眉山市 0.41 资阳市 0.23 

 

表2显示,2017年四川省地级市规划管制下耕地保护损失程度得分最高为成都市,南充损失程度得分位列第二位,宜宾市得分

为 0.57,其他城市的损失程度得分小于 0.50。 

3.3 单位面积耕地保护机会损失 

(1)地方政府保护耕地机会损失 

①土地出让收益 

由于计算所需要数据的可得性和复杂性,本研究以成都为例进行核算,其他城市在此基础上进行修正。在成都规划和自然资

源管理局网站上共查询到 197 宗 2017 年 8～10 月土地出让结果,统计显示工业用地供地概率为 69%、商业供地概率为 10.15%和

居住用地供地概率为 19.29%,仓储用地及其他用地供地数量较少在此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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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流转价格的确定按照当地公布的基准地价作为核算结果,本次研究测算选取成都郫都区为例,根据郫都区2014年城镇的

基准地价,选取各类用途的均值作为核算依据,确定出商业用地每亩 58.5万元,居住用地每亩 77万元,工业用地每亩21万元。根

据供地概率计算出亩均出让价格为 35.28万元。 

②其他各项费用 

按照《新增建设用地有偿使用费政策等问题通知》及成都等别划分,征收标准确定为每平方米80元,中央与地方分成仍然遵

照 3∶7分成体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征地拆迁补偿暂行条例》相关规定,旱田平均每亩补偿标准为 5.3万元,安置补助费按

照原国家征地补偿标准的规定最高为亩产的 6倍,同时根据郫都区人均耕地情况,大致估算每亩安置 1人。结合成都 2014 年公布

郫县统一年产值每亩 3440 元标准,推算出安置补助费20640元。参照2009年成都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我市耕地占用税税额标

准的通知》规定郫县税额为 32元/m2。契税按成交价格或者合同价格 3%缴纳。土地整理后出让达到六通一平的总费用,本文依据

成都郫县基准地价中工业净地开发费用修正中的数值,宗地外六通和宗地内场地平整的费用每平方米 130 元。 

③土地纯收益 

根据公式 8计算出亩均土地纯收益价值为 208406.60 元。根据公式 9计算每年的收益损失,土地使用年限为流转概率与法定

最高年限的乘积,由此计算出土地使用年限为52年。 

本研究中报酬率计算直接参照 2014 年成都市基准地价评估技术报告,该报告中的报酬率商业服务用地为 6.5%、住宅用地为

6%、工业用地为 5.5%,则流转概率下土地报酬率为 5.61% 

依据公式 9计算每年收益为 12418.39元。 

(2)农民保护耕地机会损失 

①耕地保护机会损失 

按照工业用地保守核算农民保护耕地损失,工业用地亩均基准地价 21 万元,因此,按照六通一平每平方米 130 元土地开发成

本扣减,耕地保护的机会损失价值为123329 元。 

卢艳霞[18]在耕地资源还原利率中借用周建春的修正成果 4.18%,工业用地报酬率 5.5%,耕地资源报酬率肯定低于工业用地报

酬率,参照学者的研究成果,本研究计算的报酬率取 4.5%,按照公式 9,计算得年收益为6240.71 元。 

②耕地的生产纯收益 

目前成都土地经营权流转规模较大,因此,按照流转纯收入来表示耕地保持农用收益。根据成都农村产权交易所交易信息可

知,郫都区农村土地经营权流转单价在 500～600kg之间,《国家公布的稻谷最低收购价格的通知》显示每千克早籼稻 2.4 元、中

晚籼稻 2.52 元和粳稻2.6 元。按照单价 2.6元,流转大米 550kg 计算,可得亩均纯收益1430 元。自2008 年起成都开始发放耕地

保护基金,补偿时分为基本农田和一般耕地两档,每公顷分别为 6000 元和 4500 元,扣除计提 10%的耕地流转担保资金和农业保险

补贴,剩余为5400元和 4050元,研究取最高档基本农田补贴为机会成本扣除的收益。因此,5400 元作为核算扣除依据。 

③农民机会成本损失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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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公式 10得出农民耕地保护机会成本损失总额约 4450.71 元。 

(3)耕地保护单位空间外溢补偿标准 

核算结果显示,政府机会成本损失为每公顷18.63万元,农民损失为每公顷6.68万元,耕地保护机会损失每年每公顷约25.31

万元。本文是基于郫都区小城镇基准地价,土地开发费用等为核算依据,和四川其他市通过基准地价对比,发现差异性不是很大,

因此,利用此数据作为规划管制下耕地保护外溢的补偿标准。张效军等[19]得出全国的耕地保护区域补偿标准为每公顷 107 万元;

曹瑞芬等[3]核算结果为每公顷109万元;杨彬如等[11]测算出甘肃省农耕地保护的补偿标准为每公顷12.82万元,地方政府耕地保护

的补偿标准为每公顷 2.76 万元;孙晶晶等[20]测算得出全国耕地保护经济补偿的平均水平为每公顷 2.90 万元,可以看出现有研究

结果差异较大,补偿标准太高,不符合支付实际,太低不能起到警示与激励作用,本研究结果与前人结果相比额度相对较合理。 

3.4 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区域补偿量核算 

机会成本法计算出的单位面积耕地保护外溢补偿标准是基于利益相关主体的经济机会损失而计算出来的,但现实区域补偿

量要考虑补偿的现实经济性和可行性。特别对于成都而言,具有较大的经济吸引力和人才集聚力,而研究区域的其他城市的吸引

力相对较弱,人口呈现负增长或者增速缓慢,导致成都核算的耕地资源盈亏数量较大,按照此完全补偿,将会超过财政承受能力。

本研究为了平衡区域间经济差异性,本文运用GDP 经济系数来修正。计算出四川省 18市 3个赤字区域和14个盈余区域的空间财

政转移额度,具体赤字额度或者盈余额度见表3。 

内江市耕地保护盈余量较小,看作耕地承载的平衡区,无需受偿补偿额度。 

由表3可知,四川省各市支付总额是4621536.65万元,其中赤字额度最大的是成都市,需要支付总额度达到-4619423.28万元,

占总支付额度的99.95%,其他两个赤字城市的支付额度占比0.05%,该结果印证了成都在全省的龙头地位,具有较强的经济实力和

人才吸引力,大量人口集聚和城市扩张,造成赤字量较大;同时,受偿额度达到 416983.74 万元,其中,宜宾市受偿额度最大,其值

127472.97 万元,约占总受偿额度的 30.57%。成都支付额度占财政收入比重为 36.22%,财政承受压力较大,其他两个城市支付额度

占当地财政收入比重为 0.23%和 0.21%,在财政承受能力范围之内。由于区域之间财政转移是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的一种尝试,

对于整体的耕地资源保护而言是经济的,但对于部分区域可能是非经济的。 

表 3 2017年四川省各市耕地保护空间外溢下支付与受偿额度 

支付区 支付额度(万元) 占地方财政收入比(%) 补偿区 受偿额度(万元) 占地方财政收入比(%) 

成都市 -4619423.28 -36.22 广元市 9153.43 2.08 

攀枝花市 -1374.63 -0.23 德阳市 4390.13 0.41 

雅安市 -738.74 -0.21 绵阳市 37557.89 3.40 

总计:-4621536.65 

南充市 45423.75 4.40 

眉山市 17110.04 1.84 

宜宾市 127472.97 9.18 

广安市 26578.28 3.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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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州市 38573.99 4.25 

巴中市 4838.22 1.06 

资阳市 34283.06 6.89 

自贡市 4565.35 0.86 

泸州市 54523.49 3.73 

遂宁市 2831.54 0.47 

乐山市 9681.60 0.98 

总计:416983.74 

 

为了降低支付区域的财政压力和降低其排斥的可能性,本研究将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盈余区补偿量总和作为空间外溢赤

字区的支付总额,然后再按照实际应支付占总支付额度比值,计算支付区域应支付额度。该补偿方式可以满足盈余区域的补偿量

的获得,给予耕地资源保护的激励,但对空间外溢赤字区域来讲,降低了支付额度,有助于建立耕地资源空间外溢横向支付的进一

步推广和实现操作的可能性。根据表 3 计算结果形成表 4,成都支付额度为 416775.25 万元,攀枝花市支付额度为 125.10 万元,

雅安市支付额度为 88.40 万元,支付额度最大的成都市支付占财政收入比重为 3.27%,财政可以承受。 

表 4调整后耕地保护空间外溢支付额度 

支付区 成都市 攀枝花市 雅安市 合计 

支付额度(万元) 416775.25 125.10 83.40 416983.74 

占地方公共财政收入比(%) 3.27 0.02 0.02 
 

 

4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四川省 18 个地级市 2017 年数据测算了区域间农地保护的空间外溢,并构建区域规划管制的暴损程度,运用机会成

本法确定单位面积耕地保护机会损失,据此,得出四川省规划管制下耕地保护空间补偿量及区域财政转移额度。研究结论主要有: 

(1)耕地资源保护空间外溢赤字量的城市有 3 个城市,分别是成都、攀枝花和雅安,赤字量最大的是成都市,赤字量达到

650.71kha;耕地资源保护空间溢出的城市有 14 个,其中空间盈余量最大的城市是资阳,其次为宜宾;内江市是耕地资源保护平衡

区。 

(2)运用机会成本法,测算出单位面积耕地保护机会损失为每公顷 25.31万元。 

(3)按照盈余区补偿量总和作为空间外溢赤字区的支付总额,成都支付额度为 416775.25 万元,攀枝花市支付额度为 125.10

万元,雅安市支付额度为 83.40 万元。 

从四川省18个城市的实证可以看出,成都赤字数额和支付补偿额都远远大于其他城市的数额,原因在于成都市是四川省的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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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城市,无论是经济总量、人口规模和吸引力,都在全省处于龙头地位。2017 年,成都常住人口 1404.80 万人,其他17个地级市中

人口最多的南充市也只有 627.90 万人,尚不及成都地区常住人口的 50%;2017 年,成都地区生产总值达到 13889.39 亿元,其他 17

个城市地区生产总值总计为 22640.55亿元,平均生产总值为 1332 亿元,仅为成都地区生产总值的 10%左右。但同期成都耕地资源

只有 417kha,在全省 18个城市中位列第 6位。上述这些因素决定了成都耕地资源承载的赤字量较大,从而支付补偿数额也较大。

所以,在耕地资源保护上应针对不同资源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水平和人口规模实施不同政策,据此可以依据耕地保护盈余(受偿)、

赤字区(支付)和平衡区分区划定,实行差别化的区域耕地保护政策,建立土地利用空间协调及梯度转移的经济联动发展机制。 

规划管制引起的区域发展不均衡与受限,通过区域间财政转来弥补经济损失,赤字区(支付)给予盈余(受偿)区补偿,该经济

调节与激励措施对整体耕地资源保护而言是经济的,但对于部分区域可能是非经济的,中央政府应根据情况统筹安排跨区域的财

政转移支付,以弥补耕地资源保护盈余区政府的经济福利损失,并调动其保护耕地的积极性,但对于支付区要考虑其财政支付能

力,适当支付与补偿具有一定的现实操作意义,能较好的缓解空间外溢受益地区支付压力和排斥心理。在实践中,可由省级政策成

立耕地保护基金会,统筹安排盈余地区耕地保护基金发放、农田水利设施建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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